
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关于推荐 2025 年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
示范平台（基地）创建对象的通知

梅州高新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：

为扎实做好我市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基

地）创建推荐工作，加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，促进

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巩固壮大

实体经济根基，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推荐 2025

年度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基地）创建对象的通

知》（粤工信服务函〔2025〕3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请你们按要求组织动员本地区符合申报条件、满足

创建标准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（基地）进行申报推荐。

二、梅州高新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各

自推荐创建对象不超过 1 个，超过数量不予受理，组织审核后，

择优确定本市拟推荐的示范平台（基地）创建对象。梅州高

新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工商务局如没有符合条件的

可不推荐。

三、请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前将申请材料报送至市工

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服务科，同时提供纸质材料各 3 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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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推荐 2025 年度国家

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基地）创建对象

的通知

2.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基地）创建

管理办法

3.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基地）创建

申请表（平台类）

4.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基地）创建

申请表（基地类）

5.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基地）创建

方案模板

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5 年 11月 17 日

（联系人：朱铁君，电话：230229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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